
 怎样学习？课程多少？

学习
方式

课程
数量

“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按专业组成教学班，大二年级上
学期开始上课，教学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采取业余学
习的方式进行，授课时间一般放在晚上或双休日，大四上
学期完成所有课程的考试和论文答辩。

“助学二学历” 辅修专业的各专业开设课程约10-12

若学生在学习期限内未能完成全部课程考
试，可延长修业时间1年。

门左右。课程考试分两类，一部分校考，另一部分由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和市自考办统一组织安排，考试命
题由我校负责，时间为每年的1月和7月。课程考试通
过率平均达95%以上。

学校有哪些优惠政策？

优惠
政策

②“助学二学历”辅修专

①主修专业已修且与“助

业课程与主修专业公共选
修课程或专业选修课程学
分相当、要求一致的课程
可以申请充抵公共选修课
或专业选修课学分，公共
选修课程不得超过2门课
程4个学分，专业选修课
程不得超过3门课程6个
学分。

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名称
相同、教学要求相同、学
分一致的公共基础课和专
业基础课，成绩合格，可
申请免考。免考课程不超
过开课计划总课程的
50%；

欢迎报名学习江苏师范大学

“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

欢迎报名学习江苏师范大学

“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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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多少？花费高吗？

 

 

“助学二学历”辅修
专业统一按江苏省物
价局收费标准收取

文科类：2100元/学年 
                5250元/2.5学年

理科类：2250元/学年
                5625元/2.5学年

获取这一本科文凭和学位的学费支出仅相当于上大学本科4年家

庭经济支出的不到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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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rree  yyoouu  rreeaaddyy？？

         

Let’s run!

如果你有精力、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有志向，选择“助学
二学历”辅修专业绝对是你大学生活中最为正确的选择，

没有之一！

江苏师范大学“助学二学历”为你增加了实现人生目标之路
的带宽，为你的学习和成长提速！

请站上大众创新、全民创业的“风口”，
奔跑吧，同学们！

咨询方式

继续教育学院二学历办公室
（泉山校区三食堂西教舍0号楼一楼中部）

TEL：0516-83403116
          0516-67027207

江苏师范大学网 江苏师范大学官方微信

往届有多少人学，毕业通过率怎么样？8
我校“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自2010年开办至今，参加总人数已达
3400余人，已有五届1431名学生如期毕业，毕业率达95.9%，其中获
得学位1420人，学位授予率达99.2%。



 什么是“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

 

 

 

 

专门
设置

平行
学习

复合
培养

文凭
学位

是江苏省教育厅专门为在校全日制本科大学生推出的自学考试与
普通高等教育相结合的本科学历辅修专业培养模式，全省28所
高校注册人数超过35000人。

即学生在读主修专业的同时辅修一个自学考试本科专业，获得第
二张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旨在通过对大学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提高其创业能力和就业竞
争力。

册，可网上查询，是国家承认的、非全日制本科教育中含金量最
高的本科文凭和学位。

“助学二学历”毕业证书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教育部注

可获
双证

增加
选择

平行
互补

成功
助力

同样4年，可利用业余时间(2.5年)即可完成第二个本科学
习，获得两个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如果主修专业没有满足你的全部学习兴趣需求，“助学二
学历”辅修专业为你提供了补充选择。

主修、辅修同时进行，令你的大学时光更为金贵；主修、
辅修学业互补，令你今后的职业人生更加辉煌。

双本科、双学士会为你的就业、创业强劲助力！会为你
跨专业考研奠定专业基础。

学习“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有什么好处？

江苏师大如何举办“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

学校把“助学二学历”教育作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的战略举措纳入本科教育教学体系。

学校战略

出文落实

体系完整

质量保障

“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管理由学校教务处和继续教育
学院共同负责，教学由相关专业学院承担。

学校向“助学二学历”学生提供与学校全日制本科同样
质量水准和考核要求的课程，主辅专业可课程互免，既
保证质量，又适当减轻学习负担。

学校专门出台《江苏师范大学主考助学专业本科第二学
历教育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苏师大发[2012]7号）
文件，决定将“助学二学历”纳入学校辅修专业培养计
划 ，还出台了《江苏师范大学第二学历奖学金评定细
则》，奖励成绩优秀的二学历毕业生，每人1000元。

 报名条件、报名时间、学制与毕业

报名
条件

报名
时间

学制
  &
毕业

①我校普通高等教育在籍学生（含科文学院学
生、研究生）；②大一年级已开设的主修专业
必修课成绩全部合格；③学有余力。

本科生在大一下学期开始报名，大二年级上学
期开始学习。
研究生在研一时报名。

学制2.5年，大四年级毕业时在主修专业毕业的
基础上可同时获得第二专业本科毕业证书，符合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取相应的学士学位。

开设哪些专业、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江苏师范大学“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教学计划及简介
小学教育　专业教学计划

财务管理 　专业教学计划

金融工程 　专业教学计划

会计学 　专业教学计划应用心理学　专业教学计划

英语　专业教学计划

法学　专业教学计划

“助学二学历”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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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代号 (20401070)

课程
类型

序
号

课程 
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
基础课

1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3 00015 英语（二）★ 14 2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专业课 1

4 01839 中外教育史 6 √免 校考（办理免考）

5 30589 教育发展心理学（含实践） 3 1 √ 省考（卷库）

6 30590 现代教育技术（含实践） 5 1 √ 省考（卷库）

7 00469 教育学原理 6 √ 省考（卷库）

8 30591 小学教育科研方法（含实践） 3 2 √免 校考（办理免考）

9 30592 小学课程与教学论（含实践） 4 2 √ 省考（卷库）

10 30593 小学课堂教学案例评析（实践） 6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专业课 2

11 00412 小学班主任 4 √ 省考（卷库）

12 08331 中外文学精读 5 √ 省考（卷库）

13 30596 教育统计学 4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4 10242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 校内答辩

学分合计 不少于 71学分

说明：1.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与撰写工作在“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开设的第四学期（即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在第五学期（大四上半学期）需完成答辩工作，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须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3月份）内提交，具体时间由专业学院确定。

      2. 课程名称后标注“含实践”， 含实践课程的成绩计取为理论和实践成绩合成计取，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70%，实践考核成绩占 30%，采用百分制，实践
考核成绩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3.课程名称后标注“实践”，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的成绩，采用百分制，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专业代号 (20502010)

课程
类型

序
号

课程 
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
基础课

1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3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2 2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办理免考）

专业课 1

4 00840 第二外语（日语） 6 √ √免 校考（办理免考）

5 27036 英语泛读（三） 4 √ 省考（卷库）

6 00600 高级英语★ 12 √ √ √免 校考（办理免考）

7 27037 语言学概论★ 4 √免 校考（办理免考）

8 28676 商务英语翻译 6 √ 省考（卷库）

9 55461 英语视听说（三）（实践） 4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专业课 2

10 28805 高级英语视听说（实践） 6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1 01313 商务英语阅读（二） 10 √ √ √ 省考（卷库）

12 28677 商务英语写作 4 √ 省考（卷库）

13 28614 跨文化交际 3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4 55462 英语高级口译（实践） 4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5 10316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 校内答辩

学分合计 不少于 70学分

说明：1.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与撰写工作在“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开设的第四学期（即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在第五学期（大四上半学期）需完成答辩工
作，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须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3 月份）内提交，具体时间由专业学院确定。

      2.课程名称后标注“含实践”， 含实践课程的成绩计取为理论和实践成绩合成计取，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70%，实践考核成绩占 30%，采用百分制，实
践考核成绩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3.课程名称后标注“实践”，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的成绩，采用百分制，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专业代号 (20301010)

课程
类型

序
号

课程 
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
基础课

1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3 00015 英语（二）★ 1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专业课 1

4 00261 行政法学 5 √免 校考（办理免考）

5 27125 商法★ 5 √免 校考（办理免考）

6 29982 劳动法实务（实践） 4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7 27457 环境法学 5 √免 校考（办理免考）

8 00249 国际私法 4 √ 省考（卷库）

9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6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0 29983 知识产权法实务（实践） 4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专业课 2

11 27359 财税法 3 √ 省考（卷库）

12 00247 国际法 6 √ 省考（卷库）

13 29984 行政诉讼法实务（实践） 4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4 27357 公司法与企业法 5 √ 省考（卷库）

15 0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 校内答辩

学分合计 不少于 70学分

说明：1.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与撰写工作在“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开设的第四学期（即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在第五学期（大四上半学期）需完成答辩工
作，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须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3 月份）内提交，具体时间由专业学院确定。

      2.课程名称后标注“含实践”， 含实践课程的成绩计取为理论和实践成绩合成计取，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70%，实践考核成绩占 30%，采用百分制，实
践考核成绩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3.课程名称后标注“实践”，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的成绩，采用百分制，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专业代号 (20711020)

课程
类型

序
号

课程 
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
基础课

1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3 00015 英语（二）★ 1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专业课 1

4 30258 组织心理学（二） 5 √ 省考（卷库）

5 28779 心理统计学 5 √免 校考（办理免考）

6 30259 基础心理学（二） 6 √ 省考（卷库）

7 30260 教与学心理学 6 √ 省考（卷库）

8 30261 生命全程发展心理学 6 √ 省考（卷库）

9 30262 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 7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专业课 2

10 28778 心理档案建立与管理 5 √ 省考（卷库）

11 29517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5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2 28840 职业心理与指导 4 √ 省考（卷库）

13 30264 心理学研究方法（含实践） 4 2 √免 校考（办理免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4 0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 校内答辩

学分合计 不少于 70学分

说明：1.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与撰写工作在“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开设的第四学期（即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在第五学期（大四上半学期）需完成答辩工
作，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须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3 月份）内提交，具体时间由专业学院确定。

      2.课程名称后标注“含实践”， 含实践课程的成绩计取为理论和实践成绩合成计取，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70%，实践考核成绩占 30%，采用百分制，实
践考核成绩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3.课程名称后标注“实践”，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的成绩，采用百分制，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专业代号 (21202040)

课程
类型

序
号

课程 
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
基础课

1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3 00015 英语（二）★ 1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专业课 1

4 27871 统计基础 6 √ 省考（卷库）

5 00076 国际金融 6 √ 省考（卷库）

6 07353 管理学原理（一）（含实践） 3 3 √ 省考（卷库）

7 07355 财务管理学（含实践） 3 3 √免 校考（办理免考）

8 07387 财务报表分析（实践） 3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9 30199 财富管理与筹划（实践） 3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专业课 2

10 06327 税务会计（基础会计） 4 √ 省考（卷库）

11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中级会计） 6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2 00103 证券投资学 5 √ 省考（卷库）

13 29501 跨国公司理财 6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4 1024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 校内答辩

学分合计 不少于 70学分

说明：1.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与撰写工作在“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开设的第四学期（即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在第五学期（大四上半学期）需完成答辩工作，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须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3月份）内提交，具体时间由专业学院确定。

      2. 课程名称后标注“含实践”， 含实践课程的成绩计取为理论和实践成绩合成计取，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70%，实践考核成绩占 30%，采用百分制，实践
考核成绩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3.课程名称后标注“实践”，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的成绩，采用百分制，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专业代号 (20203020)

课程
类型

序
号

课程 
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
基础课

1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3 00015 英语（二）★ 1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专业课 1

4 00076 国际金融 6 √ 省考（卷库）

5 04009 国际金融市场 6 √免 校考（办理免考）

6 30158 上市公司案例分析（实践） 4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7 07355 财务管理学（含实践） 3 3 √免 校考（办理免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8 27666 国际结算 4 √免 校考（办理免考）

9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 含实践) 3 1 √ 省考（卷库，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0 04921 金融企业会计（含实践） 4 1 √ 省考（卷库，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专业课 2

11 29975 资产评估实务（实践） 6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2 28993 金融工程学（含实践） 5 1 √ 省考（卷库，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3 29996 网络金融与支付（含实践） 3 2 √ 省考（卷库，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4 0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 校内答辩

学分合计 不少于 70学分

说明：1.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与撰写工作在“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开设的第四学期（即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在第五学期（大四上半学期）需完成答辩工作，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须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3月份）内提交，具体时间由专业学院确定。

      2.课程名称后标注“含实践”， 含实践课程的成绩计取为理论和实践成绩合成计取，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70%，实践考核成绩占 30%，采用百分制，实践
考核成绩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3. 课程名称后标注“实践”，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的成绩，采用百分制，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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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
基础课

1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3 00015 英语（二）★ 14 -- 主修成绩（办理免考）

专业课 1

4 27318 经济数学 6 √ 省考（卷库）

5 29975 资产评估实务（实践） 6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6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6 √免 校考（办理免考）

7 00061 国家税收 6 √ 省考（卷库）

8 06072 企业财务审计 6 √ 省考（卷库）

9 29976 成本管理会计实务（实践） 6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10 29977 审计综合模拟实验（实践） 3 √ 校考（实践成绩上报省考试院）

专业课 2

11 27305 预算会计 （基础会计） 3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2 27278 国际会计 （中级会计） 5 √免 校考（办理免考）

13 27378 微观经济学 6 √ 省考（卷库）

14 55346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 校内答辩

学分合计 不少于 70学分

说明：1.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与撰写工作在“助学二学历”辅修专业开设的第四学期（即大三下半学期）开始，在第五学期（大四上半学期）需完成答辩工
作，毕业设计（论文）成绩须在大四下半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3 月份）内提交，具体时间由专业学院确定。

      2.课程名称后标注“含实践”， 含实践课程的成绩计取为理论和实践成绩合成计取，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70%，实践考核成绩占 30%，采用百分制，实
践考核成绩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3.课程名称后标注“实践”，独立设置的实践课程的成绩，采用百分制，学期结束前报省考试院。

辅修专业 开课学院 专业应用 选修建议

会计学 商学院 学会记账、核算与财务审计 适合经济类、金融类、管理类中非财会专业学生选修

财务管理 商学院 学会理财与资本运作 供立志毕业后创业及成为公司高管者选修

金融工程 商学院 学习金融知识、涉足金融业
对于想从事金融业领域的非金融专业的学生，尤其是
理工、经管各专业的均可选修

英语 外国语学院 成就国际型、通识型人才
有志从事教育、翻译、外事、国际交流、学术研究的
学子必备能力

法学 法学院 提高经济生活中的懂法用法能力 主要适合公考、创业或立志从事公司管理的学生选修

应用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利用心理学知识助力职业发展
对于将要涉及管人、用人、育人等职业岗位的均有选
修必要

小学教育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机构的教学、科研、咨询 供有志投身于国家基础教育的学子选修


